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

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07] 16 号

成文日期：2007-02-0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加快推进煤层气资源的抽采利用，鼓励清洁生产、节约生产和安全

生产，经国务院批准，现就鼓励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增值

税先征后退政策。先征后退税款由企业专项用于煤层气技术的研究和扩大

再生产，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煤层气是指赋存于煤层及其围岩中与煤炭资源伴生的非常规天然气，

也称煤矿瓦斯。

  煤层气抽采企业应将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的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

核算，不能分别准确核算的，不得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煤层气抽采企业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由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税制改革后对某些

企业实行“先征后退”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94]财预字

第 55 号)的规定办理。



  二、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购进的煤层气抽采泵、钻机、煤层

气监测装置、煤层气发电机组、钻井、录井、测井等专用设备，统一采取

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实行加速折旧，具体加速折旧方法可以由企

业自行决定，但一经确定，以后年度不得随意调整。

  三、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利用银行贷款或自筹资金从事技术

改造项目国产设备投资，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企业技术改

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具体管理办法按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字[1999]29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

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审核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

[2000]l3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

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0]49 号)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

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90 号)的规定执行。

  四、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煤层气抽采企业研究开发

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在按规定实行 100％扣除基础上，允

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 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具体管理办法

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税[2006]88 号)第一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对地面抽采煤层气暂不征收资源税。

  六、本通知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现行对中联公司中外合作开采

陆上煤层气按实物征收 5％的增值税以及中联公司自营开采陆上煤层气增

值税超 5％税负返还政策同时废止。

请遵照执行


